
华泰财险附加延期支付扩展条款（2025 版 CB） 

由于本保险合同承保的损失造成被保险人在附条件的销售合同、或信托协议、或任何分期或延

期支付计划下售出且已运送至买方处的被保险财产，而被保险财产损毁灭失的风险依约仍然由被保

险人承担，该等被保险财产发生直接物质损失或损坏，由此被保险人实际受到的必要且合理的损失，

本保险合同负责赔偿，但仅限于该等被保险财产销售款中被保险人未收到且买方不予支付的部分。 

若延期支付计划下的被保险财产发生损失，被保险人需采用一切合理的措施，包括在必要时诉

诸法律，以收缴欠款或收回该等财产。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